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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

2018-00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800万元至1,8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4,500万元

至5,500万元

盈利：5,438.36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三季报后，南昌洪城店业主林政乡诉讼案一审判决及江西华鼎置业有限公司诉讼案

终审判决的赔偿损失超出正常预期，已计提预计负债1950.88万元。

2、三季报后，赔偿厦门舫阳店租赁户装修损失380万元。

3、主力门店重装进程延后影响了业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公司2017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811

证券简称：亚泰国际 公告编号：

2018-004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四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6号———

上市公司从事装修装饰业务》等相关规定，深圳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17�年第四季度装修装饰业务主要经营情况如下：

按业务类型分类订单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类型

2017年第四季度

新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已中标未签订单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

已签约未完工订单金额

工程

59,437.51���19,080.00���229,

296.98

19,080.00 229,296.98

设计 12,894.54 6,355.92 127,955.78

合计 72,332.05 25,435.92 357,252.76

注：1、2017年第四季度公司不存在重大项目。 2、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数据且未经审计，仅

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亚泰国际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919

证券简称：江苏银行公告编号：

2018-004

优先股代码：

360026

优先股简称：苏银优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监事会近日收到职工监事

周凯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周凯先生申请辞去本行职工监事及

监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本行监事会对周凯先生任职工监事期间对本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

2018-008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橡胶树综合保险费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南

橡胶”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签订了《海南橡胶

2018年橡胶树综合保险统保项目保险协议书》，协议约定保险期间为2018年1

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保险费为140,052,383.10元。

根据《2017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琼府办〔2017〕102号）

规定，保险费分别由公司承担35%、中央财政和海南省财政共补贴65%。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自2018年1月起将当年保费总额

分月确认管理费用， 并将政府补贴金额同时分月确认政府补助计入当期营业

外收入，对公司当期损益有一定的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2018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094

、

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

2018-00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经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38,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3,975万元，同比增长64.24%左右。

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3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9,

613万元，同比增长24.01%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8,00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53,975万元，同比增长64.24%左右。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9,613

万元，同比增长24.01%左右。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02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81,687万元。

（二）每股收益：0.394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坚持“产业+资本” 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房地产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同时金控业务稳定增长。 本

期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房地产销售面积较上期增加，带来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金控业务本期

利润增长超过上期，为本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贡献占比约30%。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确认处置子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预计增加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6,375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7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320

证券简称：海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6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2018年1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家居”、“发行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利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中源家居”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４５５

，

４６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０

，

７６２

，

６１９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３０

，

７６２

，

６１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号码为

１００

，

１３０

，

７６２

，

６１８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２９４８９％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６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公告的《中源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６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或“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５５９

末“

５

”位数

０９１５８ ５９１５８ ６４５１６

末“

６

”位数

７０２３９８ ２０２３９８ １４３６５６

末“

７

”位数

５５５０５５０ ７５５０５５０ ９５５０５５０ １５５０５５０ ３５５０５５０

末“

８

”位数

７９８２９８６３ ２９８２９８６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３２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００

股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 按

２

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

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

证券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1.项目标的：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万

股股权

2.转让方：沈阳恒信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3.标的企业简介：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身)于 2003 年 5 月成立，2014

年 1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现注册资本为 396,

700 万元，主要从事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

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

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

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证券投

资基金代销，以及经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4.挂牌转让底价：人民币 8,000 万元(4 元 /股)

5.报名地址：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28 号(沈阳

联合产权交易所)

6.联系人：李女士 王先生

7.联系电话：024-23780910��024-22566102��

024-31290201

�8. 转让项目详情可登录沈阳联合产权交易所

网站查询。

（网址：http://www.sprtc.com）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00 万股股权转让公告

证券代码：

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

2018-004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2、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2017年第三季度

报告正文》、《2017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预计：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2,800万元至1,800万元。

3、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亏损：4,500万元

至5,500万元

盈利：5,438.36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1、三季报后，南昌洪城店业主林政乡诉讼案一审判决及江西华鼎置业有限公司诉讼案

终审判决的赔偿损失超出正常预期，已计提预计负债1950.88万元。

2、三季报后，赔偿厦门舫阳店租赁户装修损失380万元。

3、主力门店重装进程延后影响了业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的结果， 公司2017年度业绩具体财务数

据将在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

2018-008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橡胶树综合保险费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南

橡胶” ）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签订了《海南橡胶

2018年橡胶树综合保险统保项目保险协议书》，协议约定保险期间为2018年1

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保险费为140,052,383.10元。

根据《2017年海南省农业保险工作实施方案》（琼府办〔2017〕102号）

规定，保险费分别由公司承担35%、中央财政和海南省财政共补贴65%。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自2018年1月起将当年保费总额

分月确认管理费用， 并将政府补贴金额同时分月确认政府补助计入当期营业

外收入，对公司当期损益有一定的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2018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月30日

股票代码：

600094

、

900940

股票简称：大名城、大名城

B

编号：

2018-008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经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38,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3,975万元，同比增长64.24%左右。

2.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3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9,

613万元，同比增长24.01%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初步测算，预计2017年年度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8,000万元，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53,975万元，同比增长64.24%左右。

2.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101,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9,613

万元，同比增长24.01%左右。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4,02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81,687万元。

（二）每股收益：0.3949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公司坚持“产业+资本” 双轮驱动发展模式，房地产业务平稳健康发展，同时金控业务稳定增长。 本

期符合收入确认条件的房地产销售面积较上期增加，带来本期房地产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金控业务本期

利润增长超过上期，为本期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贡献占比约30%。

（二）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公司确认处置子公司所获得的投资收益，预计增加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6,375万元。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17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8年1月30日

证券代码：

300320

证券简称：海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06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已于

2018年1月30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江阴海达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家居”、“发行人”）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

日）利

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中源家居”

Ａ

股

２

，

０００

万股。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４５５

，

４６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０

，

７６２

，

６１９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１３０

，

７６２

，

６１９

个，起始号码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截止号码为

１００

，

１３０

，

７６２

，

６１８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５２９４８９％

。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

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

下询价和配售。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６

元

／

股。 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Ｔ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４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公告的《中源家居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

Ｔ＋２

日）日

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

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６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中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或“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０５５９

末“

５

”位数

０９１５８ ５９１５８ ６４５１６

末“

６

”位数

７０２３９８ ２０２３９８ １４３６５６

末“

７

”位数

５５５０５５０ ７５５０５５０ ９５５０５５０ １５５０５５０ ３５５０５５０

末“

８

”位数

７９８２９８６３ ２９８２９８６３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

号码共有

３２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００

股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 按

２

转人工接听则无法查询）。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本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

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

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

证券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 可转

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南京聚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本次公告(2018-01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8年01月2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8年01月

31日。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各账户价格为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详情

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

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投资连结保险投资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优选全债投资账户（原债券投资账户）

稳健配置投资账户（原增值投资账户）

成长先锋投资账户（原基金投资账户）

现金增利投资账户（原稳健增长投资账户）

平衡增长投资账户

策略成长投资账户

积极成长投资账户

打新立稳投资账户

优势领航投资账户

季季长红利投资账户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9.8935�

21.9761�

36.0199�

14.3887�

12.0864�

15.2612�

12.6161�

14.3755�

11.2749�

6.6582�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司法拍卖项目公告

拍 卖 公 告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济南海关委托，定于2017年2月8日10时至2月9日10时

止 （延时除外） 在京东网络拍卖平台（http://auction.jd.com/haiguan.

html）举行拍卖会，公告如下：

一、 拍卖标的：

标的1：标称“MCM” 的双肩包；

标的2：标称“Louis�Vuitton” 的单肩链条包；

标的3：标称“MCM” 的手拿包；

标的4：标称“GUCCI” 的钱包。

在线公开按现状拍卖 ， 标的规格型号等以现场实际为准 （详见

SDJYB1712179号《检验鉴定报告》）。

二、标的拍卖参考价：

标的1：起拍价5600元，保证金2000元，加价幅度100元；

标的2：起拍价3100元，保证金1000元，加价幅度100元；

标的3：起拍价1500元，保证金500元，加价幅度100元；

标的4：起拍价3100元，保证金1000元，加价幅度100元；

三、标的展示：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2月7日止，周一到周五9：00-11：

00， 14：00-16：00在济南海关展示，竞买人请提前联系拍卖公司预约看样。

四、公告报纸：中国证券报。

五、上述标的为海关依法罚没的涉案财物（不涉及海关依法罚没的侵犯

知识产权货物），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凡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竞买。有意向竞买人须在京东注册账号并通过实名认证，

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具体要求请阅读竞价页面内的《竞拍须知》及京东网络

拍卖平台的告知海关拍卖流程（拍卖前必看）的相关准则。本次拍卖标的设有

保留价，未达保留价不能成交。

六、成交款交付：买受人请于拍卖成交之时起72小时内支付拍卖成交价余

款（扣除保证金金额后的余款）和拍卖佣金（按拍卖成交额5%计付）到指定

账户（系统自动提示）。

七、委托方声明：济南海关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和品质，对其质量状况

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的质量状况有充分了

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

联系方式：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

务 中 心 A2-5 号 楼 18 层 www.sdcqjy.com � ������������������

0531-86196106������王经理

山东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济南市历下区泉城路180号齐鲁国际大厦

C7-11室 0531-67889977/13153118956赵经理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山东金秋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司法拍卖项目公告

拍 卖 公 告

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济南海关委托， 定于2018年2月8日上午10：30分通过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网络竞价平台依现状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依法没收涉案牛黄一宗。

二、标的拍卖参考价：305万元。

三、 标的展示： 自公告之日起至2月7日, �周一到周五9：30-11：00,14：

00-16：00在济南海关展示，竞买人请提前联系山东产权交易中心预约看样。

四、公告报纸：《中国证券报》。

五、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有意竞买者应于2018年2月7日16时前将保证金

80万元交至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号（户名：山东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开户行：兴业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账号：376010100100553500）。 该保证金

应在银行进账联用途栏注明“济南海关依法没收涉案牛黄一宗项目保证金” ，

以实际到达指定账户为准）, 并持有效证件及保证金交纳凭证于2018年2月8

日9:30前到山东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登记手续，逾期不予办理。 未竞得者3

个工作日内退还保证金（不计利息）。

六、成交款交付：竞得者应于2018年2月12日前，将拍卖成交款全额打入

保证金交付的账户，逾期未足额交纳者将承担违约的法律责任。

七、委托方声明：济南海关不能保证拍卖标的真伪和品质，对其质量状况

不作任何瑕疵担保，竞买者参与竞拍，视为已对拍卖标的的质量状况有充分了

解，并愿承担相关责任。

联系方式：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7000号汉峪金谷金融商

务中心A2-5号楼18层

www.sdcqjy.com � ������王经理 0531-86196106

山东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宋经理 15665787852����0531-86515661

山东产权交易中心

山东嘉禾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048

证券简称：保利地产 公告编号：

2018-006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合富辉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签署业务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协议为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具体合作事宜将在完成尽职调查后另行

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8年1月29日，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地

产” ）与合富辉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富辉煌” ）于广州签署

《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就保利地产全资子公司保利地

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顾问” ）的一手及二手物业代理业务与

合富辉煌旗下一手及二手物业代理业务达成合作意向。

合富辉煌是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为0733.HK，已发行

股份约6.68亿股，业务覆盖新房代理、二手房经纪、物业管理与小贷金融等四

大板块，2016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约39.66亿港元， 公司拥有人应占本年度溢利

约为3.02亿港元。 合富辉煌与保利地产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业务合作

保利地产与合富辉煌同意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经营一手及二手物业代

理业务，双方将分别把保利顾问、合富辉煌旗下所有一手及二手物业代理业务

转移至一家合资公司，并通过合资公司进行业务重组和拓展。该合资公司为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本公司将持有其40-45%股权，合富辉

煌将持有其55-60%股权，最终股权比例由双方进一步讨论后确定。

（二）股份发行及配发

为加强双方合作， 合富辉煌将向保利地产或全资关联方发行及配发3600

万股新股，发行价为港币4.20元/股。

（三）先决条件

本次合作以交易相关事宜通过双方必须的审批程序、 股份上市及买卖取

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批准等作为先决条件。

（四）合作协议

双方将于2018年5月31日或之前签署正式合作协议。

（五）尽职调查和排他性

自本协议签署日至正式合作协议签署日期间为双方尽职调查期， 此期间

双方将不得与其他潜在投资者进行接触。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双方将提供完整

的财务和法律信息给另一方审阅。 如双方同意，尽职调查期可以延长。

（六）交易费用

双方各自承担其聘请律师及其他中间机构费用。

（七）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

（八）保密

各方对本协议的内容保密，包括其条件和协议的存在。在未经协议对方同

意情况下不得对外披露。 除非披露对象为各方的管理层、董事、专业顾问和其

他有合法需求的人员，以及法律要求的情况下。

（九）约束力

除股份发行价、尽职调查、独家性、适用法律及保密条款外，本协议不具备

强制约束力。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对保利地产2018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合作

符合保利地产的战略发展需要， 有利于发挥双方在一手及二手物业代理业务

的优势，促进公司业务发展。

四、重大风险提示

本协议的签署为双方业务合作的框架协议， 具体合作事宜将在完成尽职

调查后另行签署正式合作协议，本协议的执行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跟

踪合作进展情况，严格按照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保利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证券简称：科达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06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科达股份” ）关注到

有关媒体发布了《科达股份、云游控股等成立区块链产业基金，ugChain为首

个投资项目》，为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投资者对相关报道产生误读，

公司已于2018年1月29日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紧急停牌申请进行核查。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于2018年1月30日继续停牌。 待上述事

项核查完毕后，公司将及时披露相关情况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一月三十日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８

］

１２５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华西证券”，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２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

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９．４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２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６

，

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

行数量为

１５

，

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

，

２５０

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７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７１

，

５５８

，

９８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

，

４６０

，

９４７

，

９６０．２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４１

，

０１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８

，

９０２

，

０３９．７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２

，

４６６

，

９０４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９６

，

３３６

，

９１１．８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３

，

０９６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１３

，

０８８．１６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股数

（股）

１

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西藏宇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２

蔡少芸 蔡少芸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３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４

袁楚丰 袁楚丰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５

储敏健 储敏健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６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７

周玉英 周玉英

４

，

７２８ ４４

，

７２６．８８ ４

，

７２８

合计

３３

，

０９６ ３１３

，

０８８．１６ ３３

，

０９６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７４

，

１１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９

，

２１５

，

１２７．９０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１９％

。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０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

月

30

日


